
每一有关方不得允许商品再出口，这些商品的原产国对从其海关领土进口这些商品的有关方
适用关税和/或非关税法规的措施。
此类商品只能经原产国的授权机构书面同意并按其规定的条件再出口。如未能遵守本项规定，
有关方在与其他方进行初步磋商后，单方面有权对向允许未经协商再出口的另一方领土出口
此类商品采取监管措施。如发生此类商品的再出口，制造该商品的国家的国家有权要求损害
赔偿。

在本条中，再出口应指根据本协定第1条第2款所指定的一个国家的海关领土内的商品，由另
一国家移出其海关领土，以便出口到第三国。

第六条
缔约方应定期交换关于海关问题的所有主要信息，包括所有可用的海关统计。缔约方的相应
授权机构应协商交换此类信息的程序。

第七条
1.�缔约方应努力使与第三国贸易所使用的关税率趋于一致，为此目的，已同意举行定期磋商。
2.�缔约方应相互通报现行海关关税及其所有相关例外。

第八条
各方应承认不公平商业行为与本协议的目的不相容，并应采取措施禁止并消除，特别是下列
行为：
• 企业间协议、企业协会作出的决定，以及旨在阻碍或限制竞争或违反两国领土上相关条款
的一般商业行为方法；
• 一个或多个企业利用其支配地位，在两国全部或大部分领土上限制竞争的行为。

第九条
在实施双边经济关系的关税和非关税法规措施、交换统计信息和办理海关程序时，各方同意
使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商品描述和编码协调制度》。

(2005年10月18日议定书文本中的第
九条)

Article�10

1.�各方同意，遵守自由过境原则是实现本协议目的的最重要条件，也是其与国际劳动分工与
合作体系接轨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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